
擬定機關：基隆市政府 
委託技術服務單位：睿誼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109年3月9日 

 
      壹、計畫執行進度 
      貳、計畫重點概述 
      參、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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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次小組（109.03.09） 

 信義場公聽會(108.11.01) 
 中山場公聽會(108.11.02) 
 仁愛場公聽會(108.11.02) 
 暖暖場公聽會(108.11.03) 
 安樂場公聽會(108.11.03) 
 七堵場公聽會(108.11.10) 
 中正場公聽會(108.11.13) 

 第1次大會(108.10.21) 
 第1次小組(108.12.04) 
 第2次小組(108.12.09) 
 第3次小組(108.12.23) 
 第4次小組(108.12.30) 
 第2次大會(109.01.20)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基隆市國土計畫（草案）於108年10月
28日~108年11月26日公開展覽30日，
並於各行政區辦理公聽會，共計7場。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分別於108年10
月21日、109年1月20日召開第1、2次大
會，期間歷經4次專案小組審議。 

 基隆市政府於109年2月18日提送本市國
土計畫（草案）報部審議，第一場專案

小組於109年03月09日召開。 

 

公告公開展覽 
(108.10.28-108.11.26) 



一.計畫範圍與年期 

二.土地使用計畫及環境敏感地概況 

三.整體空間發展計畫 

四.成長管理計畫 

五.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六.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七.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八.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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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 

 陸域：約132.76㎞2 
 海域：約3,578.46㎞2 

計畫人口 

 依成長趨勢、重大建
設計畫、觀光人口等
訂定計畫人口為38
～40萬人（2019年
底人口為36.8萬） 

計畫年期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計畫年期為民國1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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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都使用地 
 林業用地：2,427公頃 
 農牧用地：1,651公頃 
 國土保安用地：1,437公頃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177公頃 

 非都使用分區（6,184公頃） 
 山坡地保育區：4,437公頃 
 森林區：1,517公頃 
 特定專用區：162公頃 
 風景區：21公頃 

非都市土地占陸域面積44%，人口佔本市2% ，人口密
度低 

都市土地占陸域面積56% 
98%人口分布於都計區 

 
 1處主要計畫 （7,740公頃） 
 都市發展用地佔54%，以公設
用地最高26%，其次住宅區
19% 

 都市計畫分區以保護區為主佔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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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陸域93%土地為山坡地，開發受限，早
期坡地開發利用使環境容受力超載，應預為
因應 

環境敏感總面積12,907公頃（97%） 
自然生態敏感：3,733公頃 
文化景觀敏感：91公頃 
資源利用敏感：8,039公頃 
災害敏感：12,714公頃 
其他敏感：1,706公頃 

(部分為松山機場、國道及氣象法禁限建區域，集中於河谷廊帶) 

本市陸域幾乎皆為環境敏感地或受目的事業
法規管制，早期劃設於坡地之都市發展用地
及已開發區域應有土地使用之配套措施 

坡度30~55%（ha） 坡度大於55%（ha） 

分區 總面積 開發使用面積 總面積 開發使用面積 

住宅區 202.1 90.3 91.71 25.74 

商業區 2.49 1.58 1.12 0.64 

工業區 31.00 3.30 9.88 5.59 

倉儲區 37.56 5.17 14.89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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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機能定位 計畫目標 策略方案 

首都圈國家 
海洋門戶 

宜居新創 
山海城 

北海岸觀
光核心 

智慧貨運
旅運 

海洋文化
教育場域 

河谷廊帶
棕地轉型 

創新產業
環境打造 

宜居休閒
場域塑造 

災害威脅
與調適 

建構生態
與韌性廊

道 

北海岸及東北角
區域核心 

首都圈海洋生活及
產業研發重鎮 

機能 
定位 

面向 
策略 

天然
災害 

自然
生態 

自然
資源 

文化
資源 

產業 鄉村 

國土
復育
保育 

海域 

發展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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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圈國家海洋門戶>> 
 提供智慧化之產業及貨旅運機能、營造海洋生活及觀光休憩核心、實踐海洋文化教育並培養海洋
國家意識，以及河谷廊帶棕地產業轉型，扮演首都圈重要聯外場域。 

 連結北海岸、東北角遊憩資源、透過「河谷廊帶」與首都圈產業、人口、交通進行整合，善用各
縣市既有發展優勢，達成機能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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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地區 既有發展地區 

新增住
商用地 

新增其他發展用地 

新增產
業用地 

城鄉發展總量>> 

非都 
鄉村區 

11.07ha 

非都 
工業區 

0ha 

開發許
可地區 

65.11ha 

0ha 

9.37ha 

都計區 7,739.50ha 

配合協和電廠填海造陸
29公頃(扣除都計區約
9.37公頃-行政院核定可
行性方案) 

本市城鄉發展總量7,825公頃 

4 具體需求且符合
城2-3條件地區 

2 都市更新地區、
整體開發地區 

8處都市再生 
地區約173ha 

3 都市計畫農業區 約20ha 

1 城鄉發展地區內 
低度利用土地 約612ha 

城鄉發展優先順序>> 

0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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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國土功能分區模擬劃設>> 

海2 
16.82% 

海3 
72.02% 

海1-2 
6.65% 

海1-1 
0.73% 

新北市側為自來水
質水量保護區，故
劃入國保2 

高坡度之都市
發展用地，應
予以檢討或調
降強度 

新北市側為非
都市土地山坡
地，故劃為農3 

土地使用應依「基隆嶼開發事業計畫」及後續相關計畫之內容為原
則－應盡量保存原有自然風貌，設施機能則以觀光為主，自然教育
為輔。 

城1 
54.17% 

農3 
17.02% 

國保2 
15.57% 

國保1 
11.60% 

國保4 
1.06% 

城2-1（0.08%） 
城2-2（0.46%） 
城2-3（0.04%） 

海域 

陸域 



12 

部門空間發展區位>> 

 住宅部門 

 產業部門 

 交通部門 

 基隆港部門 

 能源部門 

 水利部門 

 教育部門 

 體育部門 

 文化部門 

 社福部門 

基隆市國土計畫（草案）針對左列10項，研提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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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構想>>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氣候變遷調適落實於國土規
劃與管理 

 加強防災、減災於自然、社
會、經濟體系之能力 

 推動流域綜合治理 
 優先處理氣候變遷之高風險
地區，降低複合性災害風險 

 港埠地區相關土地規劃及開
發須提升調適、防護能力 

 基隆港灣發展地區 
 建構可負擔、安全、環境友
善，具韌性及永續發展模式 

 基隆河河谷廊帶地區 
 促進包容且永續之經濟成長來
提升生產力為優先 

 生態資源保護地區 
 保育及永續利用生態系為優先 
 坡地都市發展地區 
 跨域整合及銜接調適、建立多
元夥伴關係、完備調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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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設區位：「土石流高潛勢地區」、「嚴重山崩、地滑地區」、「地層下陷地區、「流域
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其他地質敏感

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 

 劃設原則：必要性、迫切性、可行性 

 初步建議：新山水庫、國道三號部分路段 

建議劃設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新山水庫 國道三號部分路段 



議題一：計畫人口及都市計畫因應策略 

議題二：整體空間發展計畫、成長管理計畫及部
門空間發展計畫 

議題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議題四：國土功能分區及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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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說明： 
（一）本計畫（草案）「第二章 基本調查與預測—第二節 發展預測—一、人口及住

宅」(詳計畫書第2-13頁及規劃技術報告書第4-22頁），以不同預測模型推估
人口，並納入戶籍人口、觀光活動人口及基隆河谷廊帶引入人口，以38萬人
（低推計）至40萬人（高推計）為計畫人口，估計戶籍人口為34萬人至36萬
人，請基隆市政府分別說明前開計畫人口訂定方式、水電資源及廢棄物處理能
力得否滿足該計畫人口數，並說明未來都市計畫區及非都市土地之計畫人口調
派方式及因應策略。 

 
 
（二）因應計畫人口調整，本計畫（草案）提出都市計畫人口數調整方式、坡度範圍

都市計畫發展用地檢討及公共設施改善等策略，請基隆市政府說明前開都市計
畫之指導原則及配套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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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人口推估>> 
 

 
 

以95-105年平均年成長率為基礎，推估125年總旅
客人次，並以平均停留1.5日計算平常日人次、尖
峰日人次。 

人口預測及分派>>  
基隆市於107年底人口數約370,155人，近10年平均
成長率為-0.49%。 
現況都計區人口占98%，非都僅占2%且集中於長安
社區(城2-1)、綠葉山莊、麗景天下社區(城2-2)，未
來積極投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維持既有規模以提高
生活品質。 

河谷廊帶 
引入人口 
1.85萬人 

項目 (單位:萬人次) 105年 115年 125年 
總旅客推估人次 167 336 674 
尖峰日旅客推估人次 1.66 2.74 3.53 
平日旅客推估人次 0.62 0.80 1.07 

125年 
計畫人口 

38~40萬 

 
戶籍人口 

34.9－36.2 
萬人 

 

基隆河谷廊帶引入人口>>  
依「基隆河河谷廊帶區域發展策略規劃委託技術服
務案」，俟基隆河谷廊帶相關建設執行完畢後，預
計衍生居住於基隆之人口約18,521人。 

計畫人口推估>> 

目標年 現況人口 

戶籍人口推估>>  
以迴歸模式推估125年人口數為362,100人。 
採世代生存法推估，戶籍人口約348,522人。 

觀光人口 
1.07－3.53 
萬人 

人口數 
現況人口 迴歸推估 

人口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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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容受力足敷需求  
 基隆供水系統，每日可供應自來水45.9萬噸，扣除新北市其他區域後，供給基隆市之水量約27.5萬噸。 
 生活用水量：平均用水量296公升人ｘ計畫人口40萬人＝11.84萬噸。 
 產業用水量：單位面積用水量128.7噸ｘ工業區面積286.5公頃＝3.69萬噸 
 總計需求：11.84萬噸+3.69萬噸=15.53萬噸（加計漏水率29%約為19.53萬噸）＜供給能力：27.5萬噸。 

能源容受力足敷需求  
 供電能力：協和電廠，民國107年總發電量約為56.57億度電。 
 用電需求：107年基隆市用電量14.86億度，以每年上升1.98%（全國平均）估算，125年需求20.74億度。 
 總計需求：20.74億度＜供電能力： 56.57億度。 
 須配合協和電廠更新改建計畫，除役燃油機組，新建燃氣機組。 

污水處理容受力稍嫌不足  
 2處生活污水處理廠，設計服務最大人數為35.78萬人。 
 目前污水處理率67%，每年提升1.5%估算，目標年處理率約94%，約等於37.6萬人，稍超出設計能力。 
 規範建築物開發須規劃汙水處理設施，並導入結合鄰里社區環境改善之生態礫間處理機制，提高多元汙水處理
能力，長期評估擴大污水廠處理能力。 

  
 

 
 

 

廢棄物容受力足敷需求  
 1處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焚化處理量為600公噸/日。 
 現況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為0.48公斤。 
 最大可服務人口數：600公噸/0.48公斤=12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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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人口調整及相應措施>>  
現況都計計畫人口約為51萬人，現況
戶籍人口37萬人，未來在高齡少子化
衝擊下，推計至125年戶籍人口將下
降至34~36萬。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依國土計畫指
導，考量環境容受力及萎縮城市等規
劃理念調降計畫人口。 

在「總容積不變」精神下將不合適開
發地區容積予以調降或「轉移」至重
點策略開發地區，並積極透過研訂法
規執行「容積調派」。 

無取得計畫或使用需求之公共設施保
留地、坡度達55%以上之都市發展用
地及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準
則之土地予以解編或檢討變更為合適
分區，並於下次國土計畫通檢推動國
土主管機關研議調整功能分區。 

訂定現行坡度30％至55％土地使用及
建築開發規範。 

考量防災、減災需求，滾動式檢討各
空間尺度的公共設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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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說明： 
（一）本計畫（草案）整合部門空間發展計畫，研擬整體空間發展計畫，提出成長管

理計畫，並建議後續應研擬北部都會區域或相關特定區域計畫，請基隆市政府
說明前開各項計畫內容，並敘明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計畫有需中央有關機關協
助事項。 

 
（二）就本計畫（草案）研擬之基隆港部門空間發展計畫，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港務分公司(下稱港務公司)表示有別於該公司發展策略，按基隆市國土計畫
審議會第2次會議決議由業務單位與港務公司確認，請基隆市政府說明前開計
畫內容、與港務公司協調結果及本計畫（草案）修正情形，並請交通部協助提
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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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都會區域計畫之必要性>> 

基隆市 臺北市 新北市 
行政層級 省轄市 直轄市 直轄市 

戶籍人口 (萬人) 37.01(1) 266.86(7.2) 399.57(10.8) 

歲出預算 (億元) 194.22(1) 1,649.17(8.5) 1,636.62(8.4) 

公務員人數 (人) 2,855(1) 25,949(9.1) 21,131(7.4) 

工商業產值 (億元) 263.22(1) 7,295.64(27.6) 3,653.23(13.9) 

工商業從業人數 (萬人) 8.04(1) 179.05(22.3) 131.48(16.4) 

重要設施 基隆輕軌 (規劃中)、 
基隆港 中央政府、機場、捷運 臺北港、捷運環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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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桃園市 
宜蘭縣 

臺北市 基隆市 

鄰近縣市陸海域面積與基隆的比較 

單位：

倍 基隆 新北 臺北市 桃園 宜蘭 

陸域 1.0 15.5 2.0 9.2 16.1 

海域 1.0 0.8 0.0 0.3 0.6 

 

 

 

擬定都會區域計畫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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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都會區域計畫之必要性>> 
請內政部主導統籌及整合北臺首都圈空間、經濟、運輸等多項度發展需求，並協調各縣市政府及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跨域合作，針對人口分布、流域治理、產業廊帶、運輸系統及公共設施等布
局予以指導，確認各縣市之機能定位及資源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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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城鎮之心、希望之丘、城際轉運站等計畫，活化港灣
空間，提供市民及國內外旅客遊憩空間。 

 涉及外港填海造堤，應評估基隆港擴港，
並在水域靜穩度及水體交換率改變下檢討
港區停泊席位及空間，並預為因應。 

 櫃場港區道路開闢、倉儲設施更
新，提升貨運裝卸效率，維繫既
有貨運機能，朝向現代化智慧港
埠發展。 

 東櫃西遷後東5-11碼頭作為發展新

核心，引入海洋科技技術服務、金

融、商業會議等新興產業。 

 考量現有港埠使用之替代方案後研

議延伸至東岸外港東12-22碼頭後

線，連結歷史場景再現計畫，由市

港平台及相關機制持續凝聚共識。 

 船舶產業發展及配合國艦國造
政策厚實船舶產業支援 

 涉及文化遺跡應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規範以尋求共同發展。 

 積極改善港區水質，內
港水域遊憩設施改善供
親水使用。 

 建立智慧化船舶管理增
加使用效率，引進水上
運輸系統串連港區觀光
點位，長期朝向公共運
具發展。 

基隆港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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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港分公司於108年11月25日基港工規字第1081058511號函提供草案意見。 
 本府於108年12月23日基府都國壹字第1080170857號函錄案。 
 陳情意見前經市國審會第4次專案小組會議及市國審會第2次會議討論決議授權透過相關
平臺會議與港務公司凝聚共識，細節文字請業務單位與港公司確認： 

基港分公司意見摘要 市府意見摘述 
1. 內客外貨、東客西貨等發展計畫已不符基隆港現況發展方
向，且有遭致航商業者反彈之疑慮；內港空間轉型利用應
朝整建旅運設施並改善港埠以吸引大型船舶停靠。 

建議部分採納。 
1. 《國土計畫法》第1條敘明係因應氣候變遷，確保
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
產業合理配置擬定。另依第8條確立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遵循國土計畫之原則。 

2. 基隆市國土計畫（草案）提出之港區發展課題、對
策及基隆港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係以本市空間及發展
觀點提出之目標性、政策性及指導性之綱要計畫。 

3. 有關港務公司陳述意見擬於本市國土計畫課題、對
策及基隆港部門空間發展計畫酌予留供彈性以供未
來多元使用可能。 

2. 籌組港區土地開發公司、以市港平台推動港區改善水質並
朝向觀光親水等方向，考量基隆港屬客貨併重之國際商港，
本市國土計畫應增加客貨運之論述。 

3. 有關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東岸市港再生發展基地（包含新
市政中心、海洋城市公共設施、郵輪旅運設施朝外港遷移
等內容）依基港分公司海運經貿發展趨勢仍具保留貨運或
多功能需求等發展定位，應配合基隆港未來發展規劃調整
為多功能經貿園區及沙灣港埠作業區。 

108/12/30 市國審會專案小組決議 109/1/20 市國審會決議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實際修正內容建議應透過相關平臺會議與港務公司協調確認。 

依專案小組建議意見辦理。 
細節修正文字內容得授權業務單位與港務公司確認。 

 本府透過都市計畫委員會、市港平台(已召開16次)會議、港區都市計畫推進會議(已召
開2次)持續與基港分公司就港區建設與各項議題凝聚共識。 

基隆港部門空間發展計畫與港務營運機構協調情形>> 



26 

 基港分公司於109年2月18日基港工規字第1091050971號函再提供修正版草案意見。 
 前述意見本府刻正簽辦中，相關意見本府回應摘述如下： 

基港分公司意見摘要 市府初步回應 
1. 有關配合基隆港「內客外貨」、「東客西貨」等，因西岸內港區除旅
運外，尚有複合式商業大樓招商，該等文字已無法完整描述基隆港發
展方向，已不存在於 111－115 年整體規劃，請予以刪除。 

部門計畫依本次國土計畫規劃原則仍以經行政院核定之
計畫為主，另依《國土計畫法》第8條及第17條精神，部
門計畫應遵循國土計畫，且一定規模以上之部門計畫應
於先期規劃階段徵詢國土主管機關意見，商港整體規劃
應遵循國土計畫指導，並俟該計畫核定後於各級國土計
畫通盤檢討時再評估納入。 

2. 未來基隆市應與港埠發展主管機關合作開發，並在符合公產管理規定，
且具高度成熟商機前提下，研議籌組港區開發公司或都市再生公司持
續檢討現有港埠設施發展方向乙節，因籌組港區開發或都市再生公司
部分並無具體計畫，亦非屬本公司未來發展策略範疇，請予以刪除。 

基隆港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係以本市空間及發展觀點提出
之綜合性空間發展綱要指導計畫，後續應辦機關及單位
涉及中央及地方政府，不限於基港分公司，爰本案部份
內容仍有保留必要。 

3. 應郵輪母港操作造成短期間內旅運設施周邊產生大量旅次及貨物運輸
行為，造成周邊交通影響甚鉅。港埠旅運機構應於市府認為必要時辦
理郵輪旅次及運輸規劃研討，並邀集市府研議交通配套措施以取得共
識乙節，考量交通影響事宜，係市港雙方及交通運輸部門共同面對議
題，如相關單位認為有需要時，均可提出研討，為保留彈性，請修正
為交通運輸部門應於必要時辦理郵輪旅次及運輸規劃研討，並邀集相
關單位研議交通配套措施以取得共識。 

考量市港發展緊密，建議未來年度郵輪旅次規劃及因應
衍生之交通量應由市港雙方達成共識後執行。 

4. 東岸內港作為市港再生發展基地乙節，後續得配合市港再生標竿計畫
平台持續與港埠主管機關凝聚共識及調整，基於該內容非港口部門所
提計畫，且仍未確定，請先予以刪除。 

同第２點。 

5. 未來發展區：協和電廠更新改建填海造陸計畫乙節，現階段為能源部
門發展計畫，非港口部門發展計畫，請先歸類至其他相關部門計畫。 同第２點。 

基隆港部門空間發展計畫與港務營運機構協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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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說明：本計畫（草案）「第七章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第7-1頁)提出新山水庫地區
及國道3號部分地區建議劃設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請基隆市政府說明前開二案內容及符合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劃設條件，並請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協助提供意見。 

國道三號部分路段 
評估情形 

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復育促進地區之情形 
新山水庫地區 
評估情形 

x 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x 
〇 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〇 
x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x 
x 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 x 
x 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x 
x 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 x 

國道三號部分路段 新山水庫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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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三號部分路段劃設條件及評估>> 

劃定原則 評估項目 相關說明 

必要性 重大公共設施 國道3號及台62快速公路交會處，聯繫基隆港、北海岸及大武崙地區
與台北及東北角間之重要快速道路 

迫 
切 
性 

1 安全性評估-風險潛勢等級 大規模崩塌潛勢地區 

2 安全性評估-災害歷史 2010年4月走山，造成雙向車道遭埋面積達200×60平方公尺，坍塌
石堆約有10萬立方公尺 

3 安全性評估-災害潛勢 山崩地滑潛勢範圍 

可行性 成本效益可行性 1.新建工程與養護機制整合 
2.建立災防地圖 

劃定緣由 
1.有多處位於山崩地滑潛勢範圍內。 
2.曾有歷史災害發生。 
3.國道3號北起安樂區大武崙基金交流道，南至屏東林
邊鄉，貫穿臺灣西部，為貨運車通行主要路徑之ㄧ。 

劃定範疇與範圍 以國道3號3.31k路段周邊，位於山崩地滑潛勢範圍，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適當之範圍。 

優先建議劃定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其他特殊考量 
建議應協調之機關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基隆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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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水庫地區劃設條件及評估>> 

劃定原則 評估項目 相關說明 

必要性 重大公共設施 新山水庫蓄水面積約0.56平方公里；水庫集水區1.6平方公里 

迫 
切 
性 

1 安全性評估-風險潛勢等級 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地區 

2 安全性評估-災害歷史 桃芝颱風(90年)及敏督利颱風(93年)皆造成水庫邊坡崩塌，約1.4公頃 

3 安全性評估-災害潛勢 「資源利用敏感地區」及「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地區」 

可行性 資料調查完整性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劃定緣由 

1.位於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告之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 
2.屬於資源利用敏感地區，山崩地滑將造成水庫淤積。 
3.新山水庫供應基隆、新北汐止、瑞芳區之民生用水，
為基隆地區之重要水源。 

劃定範疇與範圍 以新山水庫及該特定專用區適當範圍，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劃定適當之範圍。 

優先建議劃定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其他特殊考量 
建議應協調之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基隆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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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依區域計畫編定之…或可證明於區域計畫發布實施前既已存在之合法建築物 … 

加強敘明需為「合法建築物」，以臻完善。 

條文概述： 

訂定緣由：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或可證明於區域計畫發布實施前既已存在之建

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定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者，得繼

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 

合理性：部分建築可能為區域計畫發布實施前即已存在，屬區域計畫使用地編定錯

誤者，故本草案擬增列此項說明，藉以保障其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證明

其既存合法建築物方式則包含：稅籍、水電…等方式。 

本計畫（草案）所提土地使用管制原則，請本府說明下列各項管制規定、適用區位、研訂各

該項目之理由(包含特殊性、相容性與合理性)，及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審查機制及配套措施： 
（一）： 

區域計畫實施前之既存建築於國土保育區第一類、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之土

地使用管制原則(詳計畫書第6-8、6-12頁)。 

建議語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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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不影響坡地水土保持及破壞山林景觀前提下，於本地區興建從事農業經營之居住需求或其他目的
兼做居住功能之相關使用，其須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辦理，並於國土主管機關同意後得於設置。 

（6）考量本市具備豐富山林資源，於不影響相關農業及林業生產，並符合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辦理，於
國土主管機關同意後得設置森林遊樂設施、自然生態保育設施、旅館、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戶

外公共遊憩等設施。 
（7）於本地區設置非農業使用項目，例如動物保護相關設施、寵物骨灰灑葬區、殯葬設施、運輸設施、

氣象設施、通訊設施、再生能源相關設施、廢棄物清理設施、廢（汙）水處理設施等，在符合水土

保持法相關規定及不破壞山林景觀前提下，須經國土機關同意後得以使用。 

當初(6)點所列之「旅館」、「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原意係指允許休閒農業所衍生之小規模遊
憩觀旅設施；另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針對農三地區之土地使用項目－「新設

者及既有權利保障」內容及方向，已能滿足本市國土計畫（草案）所訂定之(5)~ (7)項目，故擬建議
刪除前述草案內容。 

條文概述： 

訂定緣由： 
特殊性：本市境內劃有「瑪陵休閒農業區」，另有部分特殊設施亦位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範圍，故

當初考量「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未定案，於本市國土草案敘明相關內容，

藉以保障權益。 

（二）：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所列使用項目與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規定差異情形，
請基隆市政府釐清新增項目之必要性；又第(6)點所列之「旅館」、「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
施」有別於前開規則（草案）規定，請基隆市政府說明其必要性(詳計畫書第6-12頁)。 

建議語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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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部分海域亦為都市計畫區，未來「填海造陸」行為
不僅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其他地區如：都
市計畫區（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亦可能會有類似行為。
故建議將該規範內容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子項
目，移至「其他建議事項」子項目章節，藉以整體性規範
填海造陸行為。 

條文概述： 

訂定緣由： 

填海造陸範圍涉及水產動植物保育區等環境敏感地區，應進行海域保育類物種、海域水質、海域生態
及海象調查，並與權責機關確認水產動植物保育區調整、檢討範圍，並提供生態環境損失之相應補
償，若影響基隆港港區靜穩度及水體交換率，亦應提供因應策略。 

特殊性：配合營建署於本市第2次國土審議會意見：「協和電廠填海造陸因涉及生態敏感環境敏感地
區及相關保育區解編事宜，建議得於第八章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敘明請台電公司肩負部分責
任如：生態補償、評估作業等。」，已於計畫書草案第八章敘明。 

合理性：考量本案發布實施後，未來仍可能有其他相關重大建設計畫需進行填海造陸行為，並不一定
僅限於目前協和電廠更新改建範圍，故於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敘明開發責任及義務。 

（三）：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有關填海造地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詳計畫書第6-15頁)，並請基隆
市政府說明後續審議建議事項。 

建議語詞修正： 

城2-3範圍 

填海造陸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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